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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財政部關務署 函
地址：103205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13號

聯絡人：蔡榮隆

電話：(02)25505500分機2513

傳真：(02)25508104

電子信箱：008333@customs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台關業字第110103145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海關核發承攬業作業證之承攬業資格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0年10月21日署長與業者就空運快遞貨物通關措施會

談紀錄二、會談摘要（二）業者進入貨棧相關事宜2.辦

理。

二、依據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第2條規定，海關所稱之承攬業，

係指交通主管機關核准之海運承攬運送業或航空貨運承攬

業，並依該辦法經海關核准登記者。經海關核准登記之承

攬業者，得依關稅法第20條之1規定，向海關申報貨物艙單

及辦理轉運、轉口相關事宜；未經登記者，不得辦理上述

業務。

三、現行海關受理申請承攬業作業證，僅限海關核准登記之承

攬業者，不包含經交通部依「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」

及「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」核准登記之承攬業者。

正本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、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、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、財政部關務

署高雄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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